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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9月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9日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号钻石大厦）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仲泽

6.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5人，代表股份568,223,3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52.832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536,534,94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88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3人，代表股份31,688,43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46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3.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因疫情防控要求通过视频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董事会向本次股东大会提

交了6项议案。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及网络投票，现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62,264,7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14％；反对5,958,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4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5,947,2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3244％；反对5,

958,5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67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68,223,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905,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68,223,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905,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2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68,223,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905,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68,165,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8％；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847,6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76％；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5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2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2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68,223,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905,8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文梁娟、吴俊超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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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9

月6日以邮件、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9月9日上午9:30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科技中二路

软件园1栋4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公司监

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刘程宇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情况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关于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公告》 内容详见2022年9月1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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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乙方” ）于2022年9月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议案》。 根据《深圳市土地整备利益统筹

项目管理办法》（深规土规[2018]6号）的规定，公司拥有的一处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新和社区

的工业园被纳入福城南产业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公司需对该工业园

内房屋、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等进行搬迁。 现公司拟与深圳市新龙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深圳市福民武馆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签署《福城南产业片区土地

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就项目范围内的被搬迁房屋、临时建

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等（包含土地）进行搬迁补偿事项达成协议。

本次搬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深圳市新龙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3J8K43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城社区人民路东21号电车大厦801

甲方系深圳市龙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下辖的全资国有企业，为本项目的留用地合作主体，且

由甲方负责组织开展本项目的补偿安置工作。

乙方：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搬迁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71508191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1栋4楼401、402室（仅限办公）

丙方：深圳市福民武馆股份合作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403007691719091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四和社区武馆居民小组37号

丙方作为本项目范围内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 负担理顺本项目范围内的经济利益关

系的义务，并依法获得本项目的留用地，成为留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人。

甲方、丙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甲方、丙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搬迁范围

乙方被搬迁房屋、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等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新和社区，地

块编号为FCN-(SK)-D78，地块面积共计为17287.59㎡，属于本项目搬迁范围内。

乙方被搬迁房屋经测绘， 工业房屋建筑面积共计23254.72㎡， 其中工业宿舍建筑面积为5921.62

㎡。

（三）补偿内容

1、直接补偿

（1）回迁工业房屋：回迁建筑面积为23414.85㎡，其中工业宿舍建筑面积为6027.3㎡。

实际回迁房总建筑面积与应回迁总建筑面积之间的差额建筑面积，按照双方约定进行结算。

（2）货币补偿：除上述给予回迁安置的部分外，给予临时建筑物补偿费、构筑（附属）物补偿费、

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室内自行装修装饰补偿费、搬迁费、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等合计

19,671,272元。

2、其他补偿：

给予按期签约、 按期腾空交房、 现状容积率不足1.0成片用地、 产业支持等其他补偿费用合计7,

032,861元。

3、临时安置费：本项目按照25元/㎡的标准向乙方支付临时安置费。 乙方选择回迁安置的，甲方就

涉及的建筑面积给与乙方临时安置费支付期限自乙方腾空交房之日起至甲方发出《入伙通知书》之日

止，另外再加6个月装修调试期安装费。

（四）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协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协议各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搬迁资产情况

被搬迁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截止2022年6月30日，被搬迁资产账面原值3083.94万元，账面净值911.73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搬迁涉及的房屋建筑物为公司使用的部分生产厂房，搬迁已做好提前规划，不会影响公司的

正常生产和经营， 对于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本会计年度的最终影响目前尚无法确定， 公司将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政策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具体以经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四、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福城南产业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搬迁补偿安置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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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64,000股

● 本次归属股票上市流通时间：2022年9月15日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 公司已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

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1年4月27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聚辰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聚辰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并委托饶尧独立董事就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

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的《聚辰股份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聚辰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以及《聚

辰股份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同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聚辰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聚辰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聚辰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等议案，就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

见。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的《聚辰股份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聚辰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 并于2021年4月27日至2021年5月10日期间在企业内部书面公示了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姓名和职务。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激励对

象提出的任何异议，并结合公示意见就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1

年5月12日披露的《聚辰股份监事会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

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3、2021年5月18日，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聚辰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聚辰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批准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披露的

《聚辰股份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4、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内部控制制度关于内幕信息管理的有关要求，及时登

记汇总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并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

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在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公司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泄

露或出现市场传闻的情形， 亦未发现存在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

股票的情况。 （详见公司于2021年5月19日披露的《聚辰股份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1年6月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决议以2021年6月8日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权益

授予日，向10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72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2.64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并就权

益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 同意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详见公司于2021年6月9日披露的《聚辰股份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聚辰股份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聚辰

股份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6、2021年8月1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议以2021年8月13日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

权益授予日，向3名激励对象授予10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2.64元/股，公司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

成就，并就权益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意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16日披露的《聚辰股份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聚辰股份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聚辰股份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7、2021年12月2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决议以2021年12月27日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

权益授予日，向3名激励对象授予8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22.64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并就权益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意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8日披露的《聚辰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聚辰股份关于向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聚辰股份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8、2022年6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以及《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董事

会认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批准公司为符合条件的8名激励对

象办理数量为64,000股的限制性股票归属相关事宜， 并决议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

股票授予价格由22.64元/股调整为21.96元/股， 同时作废处理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

80,00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9日披露

的《聚辰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聚辰股份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价格及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以及《聚辰股份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

同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作废处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以及《关

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确认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第一个归属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 并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

属名单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并调整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以及作废处理部分限制性股票。 （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

29日披露的《聚辰股份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1、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激励对象职务 激励对象人数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本次归属数量（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 / / / /

二、技术骨干人员

技术骨干人员 8 640,000 64,000 10%

合计 8 640,000 64,000 10%

2、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

3、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8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1、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2年9月15日

2、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64,000股

3、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对象不涉及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本总额 120,841,867 64,000 120,905,867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完成后， 公司的总股本由归属前的120,841,867股增加至120,905,867股。

本次归属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2年8月17日出具“信会计师报字[2022]第

ZA15638号”《验资报告》，截至2022年7月1日止，公司已收到8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

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款合计人民币1,405,440.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64,000.00元，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341,440.00元。 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905,867.00元，实收资

本（股本）为人民币120,905,867.00元。

公司本次归属的64,000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22年9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于2022年1-6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8,419,

290.94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23元/股；本次归属完成后，以归属后总股本120,905,867股为基数计算，

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2年1-6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公司本

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4,000股，约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530%，对公司最近一期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未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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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杉杉集团” ）持有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股份737,

522,036股（含证券出借2,10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95%。 本次股份质押前，杉杉集团持有公司

股份累计质押数量327,863,87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4.45%，占公司总股本的14.65%。 本次

股份质押后，杉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407,863,87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55.30%，占公司总股本的18.22%。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杉杉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

函》（上证函[2022]124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杉杉集团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60亿元的可交换公司债券（下称“本次债券”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

日前，公司收到杉杉集团通知，其拟于近期启动本次债券的第二期发行，根据相关约定，杉杉集团

现将其持有的本公司80,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并将该部分股份划

转至杉杉集团与可交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的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质押专户” ，预

备用于对可交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交换股份和本次债券偿付提供担保。 该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杉杉

集团

是

80,000,

000

否 否 2022/9/8

至解除

质押登

记日止

联储证

券有限

责任公

司

10.85 3.57

为可交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交

换股份和本次

债券偿付提供

担保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股）

未质押股份情况（股）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郑永刚 655,267 0.03 0 0 0 0 0 0 0 0

杉 杉 控

股 有 限

公司

116,912,

189

5.22 0 0 0 0 0 0 0

63,391,

443

杉 杉 集

团

737,522,

036

32.95

327,863,

870

407,863,

870

55.30 18.22

78,420,

000

0

126,844,

756

40,441,

711

宁 波 朋

泽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205,264,

756

9.17

78,420,

000

78,420,

000

38.20 3.50

78,420,

000

0

126,844,

756

0

宁 波 市

鄞 州 捷

伦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77,873,254 3.48

29,580,

000

29,580,

000

37.98 1.32

29,580,

000

0

48,293,

254

0

合计

1,138,227,

502

50.85

435,863,

870

515,863,

870

45.32 23.05

186,420,

000

0

301,982,

766

103,833,

154

4.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的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杉杉集团未来半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未来一年内（不含半年内）无到期的质押

股份。 杉杉集团目前经营正常，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

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杉杉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本次

股份质押预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杉杉集团本次可交换债券最终的发行方案将根据发行时市场状况确定，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9日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证券代码：000829 � � � � �公告编号：2022-060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9月9日（星期五）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9月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年9月9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9月9日9:15�至15:00。

（2）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117号德胜尚城D座（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

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绍文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人，代表股份76,008,

3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147％。 其中中小股东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76,

008,3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14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71,998,327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7.0235％。 其中中小股东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1,998,327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7.023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且有表决权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4,01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912％。通

过网络投票且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股份4,01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91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提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75,861,927股，占出席会议且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74％；反对146,400股，

占出席会议且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且有表决权的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的表决情况： 同意75,861,927股， 占出席会议且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74％； 反对

146,400股，占出席会议且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且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富锦创

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黄绍文先生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陈芬芬律师、郝剑楠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审议事项、

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 601212� � � � � � � �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2-临050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曾分别于2022年1月1日、2022年2月8日、2022

年2月19日、2022年4月20日、2022年6月3日、2022年7月27日和2022年8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被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1-临076号）、《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股东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009号）、《关

于公司股东被法院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013号）、《关于公司股东被申请合并重整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017号）、《关于法院裁定公司股东实质合并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临027号）、《关于公司股东拟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037号）和

《关于公司股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039号）。

近日，公司收到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安集团” ）管理人发来的《关于中信国安集

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告知书》（以下简称 “《告知

书》” ）。

《告知书》主要内容如下：2022年8月10日，国安集团等七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court.gov.cn）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

下召开。会议采取线上和线下书面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财产管理

方案》《关于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的议案》两项议案进行表

决。 2022年9月9日，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披露了表决结果：

1.《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财产管理方案》

共有521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人数的84.30%，并且其所代表的债

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82.62%。

2.《关于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的议案》

共有533家债权人同意该议案，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债权人人数的86.25%，并且其所代表的债

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86.78%。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国安集团等七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对《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财产管理方案》、《关于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

等七家公司债权人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的议案》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国安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250,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39%。 甘

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甘肃省新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和甘肃省财政厅合计持

有公司2,479,920,057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49%。 公司无实际控制人，国安集团进入重整程

序未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国安集团等七家公司进入实质合

并重整程序，将可能对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

国安集团等七家公司重整能否成功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2816� � � � � � �证券简称：和科达 公告编号：2022-049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再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益阳市瑞和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成” ）持有的公

司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再冻结。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

冻结股份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执行人

瑞和成 是 787,037 2.62% 0.79% 2022-4-29 2022-9-8

深圳市南山区人

民法院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累计被标记数量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瑞和成 29,990,000 29.99% 3,339,256 0 11.13% 3.34%

注：瑞和成与深圳市丰启智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启智远” ）于2022年9月1日签订了《股

份转让协议》，瑞和成控股拟将持有上市公司16,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的16%）转让给丰启智远，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前述协议转让尚未办理完毕，故瑞和成持股数量仍为

29,990,000股。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提供的数据外，公司未收到

与本次部分解除司法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或证明文件。

2、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最近一年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债务逾期以及仲裁

情况如下：

因瑞和成与和科达原控股股东覃有倘、龙小明、邹明协议转让股权交易中双方存在分歧，导致瑞

和成应付给原控股股东覃有倘、龙小明、邹明股权转让尾款合计人民币2,000万元逾期，原控股股东向

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仲裁，深圳国际仲裁院于2021年10月15日出具《仲裁书》裁定瑞和成应向原控股

股东支付股权转让款、利息及仲裁费等合计人民币20,351,799.68元（违约金另计）。 由此事项导致瑞

和成持有的公司股票分别于2021年7月1日被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冻结998,758股、2021年12月3日

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669,253股，目前瑞和成正与原控股股东协商解决该事项，以上瑞和成持

有的两笔被冻结的公司股票合计1,668,011股存在被司法强制执行处置的风险。

3、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0日

证券代码：002503�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2022-087

转债代码：128100�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搜特转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一审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标的金额：约2,147.18万元

4、对公司的影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以下简称“农发行东莞分行” 或“原告” ）诉搜

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于特集团” 、“公司”或“被告” ）信用证融资纠纷一案判决目前

尚未生效，公司已按相关合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利息，本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如判决生效后，公司未能如期履行判决，农发行东莞分行可能会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资产进行处置。

公司于2022年5月20日披露了农发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信用证融资纠纷一案 [案号（2022）

粤1971民初11797号]，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等媒体上的《2022-048：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一、公司上述重大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2022年9月8日， 公司收到了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的民事判决书 [（2022）粤

1971民初11797号]，主要判决内容如下：

1、被告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东莞市分行支付信用证垫款本金17622262.27元及利息、 罚息 （利息、 罚息计算方式：（1） 编号

14419LC2000010的信用证：以1102156.47元为本金，从2021年5月26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2）编号14419LC2000011的信用证：以664725.09元为本金，从2021年6月9日起，按年

利率24%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 编号14419LC2000015的信用证： 以1808502.56元为本金，从

2021年5月26日起， 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4） 编号14419LC2000016的信用证：以

1854387.16元为本金， 从2021年6月1日起， 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5） 编号

14419LC2000018的信用证：以1743088.91元为本金，从2021年6月1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 （6） 编号14419LC2000022的信用证： 截止2022年3月9日的利息与罚息为人民币

295629.29元；后续以1746168.66元为本金，从2022年3月10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7）编号14419LC2000023的信用证：利息与罚息为89733.67元；（8）编号14419LC2000028的信

用证：以733932.41元为本金，从2021年5月25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9）编号

14419LC2000030的信用证：以2401772.17元为本金，从2021年6月7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10）编号14419LC2000032的信用证：截止2022年7月28日的利息与罚息为273158.15

元；后续以247294.06元为本金，从2022年7月29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11）编

号14419LC2000033的信用证：以1696158.26元为本金，从2021年5月27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12）编号14499LC2100001的信用证：以1803783.01元为本金，从2021年5月27日起，

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13） 编号14499LC2100002的信用证： 以1820293.51元为本

金，从2021年6月3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被告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东莞市分行支付公证费46730元；

3、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对被告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东莞市道滘镇新

鸿昌路1号（《不动产权证》号分别为：粤（2019）东莞不动产权第0318121、

0318123、0318124、0318125、0318126、0318127、0318128、0318131、0318132号）的九宗房产拍

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在1403431260元的范围内就本案被告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原告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对上述第一、二判项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

4、 原告对被告名下 《不动产权证》 号分别为： 粤 （2016）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10202997号、

02013603号， 粤房地权证吴房字第1110012997号、1110012998号， 粤 （2017） 台山市不动产权第

0005970号， 粤 （2016） 阳江市不动产权第0003505号的六宗房产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在

352111100元范围内就本案被告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对

上述第一、二判项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

5、原告对被告名下《不动产权证》号分别为：苏（2016）常州市不动产权第0096805号、0096908

号、0096913号，皖（2017）天长市不动产权第0005499号，赣（2016）鹰潭市不动产权第0001897号、

0001900号、0001898号、0001899号，赣（2019）鄱阳县不动产权第0003267号，苏（2017）建湖县不

动产权第0008166号、0008167号、0008164号、0008201号、0008165号、0008224号、0008203号、

0008202号的十七宗房产在125342980元范围内就本案被告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向原告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对上述第一、二判项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仲裁案件对公司的影响

农发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信用证融资纠纷一案判决目前尚未生效， 公司已按相关合同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提利息，本次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如判决

生效后，公司未能如期履行判决，农发行东莞分行可能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司及公司子公

司资产进行处置。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后续

进展，积极做好相关应对工作，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三、备查文件

农发行东莞分行诉搜于特集团信用证融资纠纷一案民事判决书[（2022）粤1971民初11797号]。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0日


